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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奥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因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正常所需，公司拟与平安国际融资租赁（天津）

有限公司签署《融资回租合同》，融资金额人民币不超过 300.00 万元，融资租赁

期限约为 24 个月。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子彦、公司总经理徐会星、子公司法定代

表人陈子庆为公司无偿提供担保，具体内容以最终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担保合

同为准。 

2、因经营发展需要，子公司拟向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罗庄支行申请

贷款 2,00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仟万元整），贷款期限为一年，具体内容以

最终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子彦为公司无偿提供担

保，以子公司山东豪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鲁（2023）临沂市不动产权第 0034557

号土地、鲁（2025）临沂市不动产权第 0003643 号地上建筑物作为抵押。 

3、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向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申请贷款

1,00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仟万元整），贷款期限为一年，具体内容以最终

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子彦及其配偶杨秀娟为公司

无偿提供担保，公司以山东豪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鲁（2024）临沂市不动产权第

0002551 号土地作为抵押。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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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子公司向临商银行申请贷

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向潍坊银行申请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均为：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述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

则》第一百零六条挂牌公司与关联方进行下列关联交易时，可以免予按照关联交

易的方式进行审议：“（五）公司单方面获得利益的交易，包括受赠现金资产、获

得债务减免、接受担保和资助等；”。关联董事均无需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关于子公司向临商银行申请贷款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其余两项议案无需经过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山东豪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临沂市临港经济开发区壮岗镇坪南路与板团路交汇北 100 米路

西 

注册地址：山东省临沂市临港经济开发区壮岗镇坪南路与板团路交汇北 100

米路西 

注册资本：6700 万元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危险废物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证件为准） 

法定代表人：陈子庆 

控股股东：山东奥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陈子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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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山东奥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自然人  

姓名：陈子彦 

住所：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付庄办事处东三重村 

关联关系：陈子彦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 自然人  

姓名：杨秀娟 

住所：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付庄办事处东三重村 

关联关系：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子彦之配偶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 自然人  

姓名：徐会星 

住所：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湖东路 205 号皓明园 44 号楼 3 户 

关联关系：徐会星为公司股东、总经理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 自然人  

姓名：陈子庆 

住所：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解放路 121 号 5 号楼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陈子彦之弟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定价情况 

（一）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遵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公司与关联方进行关联交易属

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遵循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 

 

（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遵循市场定价的原则，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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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因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正常所需，公司拟与平安国际融资租赁（天津）

有限公司签署《融资回租合同》，融资金额人民币不超过 300.00 万元，融资租赁

期限约为 24 个月。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子彦、公司总经理徐会星、子公司法定代

表人陈子庆为公司无偿提供担保，具体内容以最终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担保合

同为准。 

2、因经营发展需要，子公司拟向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罗庄支行申请

贷款 2,00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仟万元整），贷款期限为一年，具体内容以

最终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子彦为公司无偿提供担

保，以子公司山东豪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鲁（2023）临沂市不动产权第 0034557

号土地、鲁（2025）临沂市不动产权第 0003643 号地上建筑物作为抵押。 

3、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向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申请贷款

1,00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仟万元整），贷款期限为一年，具体内容以最终

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子彦及其配偶杨秀娟为公司

无偿提供担保，公司以山东豪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鲁（2024）临沂市不动产权第

0002551 号土地作为抵押。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业务发展及经营管理的正常所需，交易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

的业务拓展，有利于促进公司整体稳定持续发展，是合理的、必要的。 

 

（二）本次关联交易存在的风险 

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发展，不会对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造成任何损

害，也不会对公司业务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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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旨在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持续经营能

力产生不利影响。 

 

六、备查文件 

《山东奥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山东奥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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